










决该问题，就不应当通过多次续期来解决，否则，产权人难免对其产权安全的产生担忧，形成对

未来产权保护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全社会对于公民能够享有恒产要形成良好稳定的预期。只有

这种预期的客观存在，才能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以及社会人心的安定，增加公众的幸福感。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笔者认为续期的期限原则上应当通过一次性续期的办法来确定，而不

宜采取多次续期的办法。有学者主张自动续期意味着可以多次续期，土地使用权永久有效〔１５〕；

也有论者指出，对于不到７０年的住宅建设用地应先延长到７０年，然后再进行无限续期〔１６〕。对
此，本文认为，在续期问题上，要形成公民住宅财产的长久受保护、良好和稳定预期局面，应

当尽量减少权利人续期的负担和续期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特殊期间考量，原则上续期期限应

当在５０年左右，且最长不宜超过７０年，因为按照建设部的建设标准，房屋设计的使用寿命为
５０年而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期限最长为７０年，以此确定一次性续期期限具有合理性。但
是在确定具体的续期期限长短时，有必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一是房屋的使用年限。所谓房屋使用年限，是指房屋用于居住的正常使用期限，其不等同

于房屋从建成到倒塌的期限。因为建筑物都存在一定的设计使用年限，一般而言，在超过这一

使用年限后，房屋可能存在安全危险，从而无法发挥正常居住的功能，此时，即使房屋仍然客

观存在，也应当认定房屋的使用年限已经届满。对此，有观点认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

期期限应当考虑房屋的使用寿命，且主张 “续期期限应当是建筑专家对该建筑物安全使用年限

的评估年限，最长与国家规定的最长使用年限一致。”〔１７〕 与此相对应，有论者则直接指出住宅

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应当以房屋的使用年限为限，且不限定最长时间的限制。〔１８〕 这种观点不无

道理，房屋使用年限到期之后，如果房屋所有权人或者使用人要拆除该危房，而又不准备翻建

新房，在此情形下，再延长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如果续期时间

不到７０年时，应当酌情减少所交纳的续期费用。
二是房屋用途转化的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住宅很有可能被商业化利用，也就是我们通

常所说的 “住改商”情形，此外，还有不少房屋 “住商两用”。例如，有居民将自己的住宅登记

为公司的办公场所，这种情况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届满后，应当按照何种土地性质进行续期，值得

研究。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事实情况来予以确定，也就是说即使出让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用途

是住房，只要房屋所有权人事后将其改为商用房的，则应当考虑按照商用房的性质确定具体的续期

规则。之所以这么认为，原因在于如果仅仅按照期限届满时的用途来确定续期规则，很有可能将导

致房屋所有权人变相规避法律规定，所以考虑到对住房的正确认识，按照所有权人是否一直将住房

用于 “居住”作为续期规则的确认标准，是具有合理性的。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也明确指出：“要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显然，这无疑是回归了

对住房的正确认知。所以说，自动续期规则的适用对象应该仅限于一直体现居住功能的住房上。

三是考虑土地和房屋被征收的情形。在实践中，根据旧城改造等城市建设规划工作，其往

往提前确定需要改造的区域，对此，立法上可以考虑续期期限至旧城改造等城市规划工程开始

实施时截止，此时，征收补偿只需要补偿房屋所有权。之所以进行这种考虑，原因在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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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续期期限时间在５０至７０年之间，从我国目前的城市建设情况来看，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城市
区域改造的可能性非常大，若不将此种城市规划定性为续期期限的法定届满事由，可能会影响

城市规划和发展。

总之，考虑上述特殊情形，笔者认为，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时间，应当在５０至
７０年之间具体确定。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主张，关于续期的期限，在法律规定最长期限内，
应当由业主和政府协商确定。〔１９〕 法律规定自动续期的期限之后，这在性质上也宜认定为强制性

规定，不应当允许当事人排除适用。笔者认为，不宜由当事人约定续期期限，主要基于如下因

素的考量：一方面，相对于政府，房屋所有权人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由当事人协商，则很难保

证房屋所有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协议中得到体现，这将有损房屋所有权人的权益。另一方面，

在建筑物区分所有的情况下，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人数众多，难以形成统一的共识，即便通

过多数决，有一些权利人可能仍然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的侵害，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和纠纷。相对而言，法律不允许当事人之间就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期限可以额外进行意

定，则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能够最大程度上保障每一个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合

法权益，体现物权法定纷止争、保障公民恒产的立法宗旨。

四、续期收费：有偿续期但不应采纳出让金标准

（一）续期不宜无偿

关于自动续期是否为无偿续期，存在不同观点。我国学者孙宪忠教授等认为，《物权法》第

１４９条第１款所规定的 “自动续期”的含义是指无条件续期，不需要补交费用，也不需要再次办

理不动产登记手续，权利人即可继续合法使用土地。〔２０〕 还有论者认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

动续期制度旨在赋予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一种长久、无偿使用国有土地的福利，以满足住房

人权的基本要求，使国民安居乐业。〔２１〕 此外，亦有论者从立法论角度指出，基于政治考量、社会

福利、我国财政充足等现实情况，可以考虑在土地一律国有化的前提下，一方面赋予农村居民免

费的宅基地使用权，一方面赋予城镇居民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免费续期的权利，从而解

决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免费续期问题，这样也就解决了无偿续期论所存在的理论障碍。〔２２〕

对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是否有偿的问题，在物权法立法时争议较大，按照立法者的

解释，在 《物权法》制定时，关于是否收费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如何科学地规定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届时应当承担的义务，目前还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应当慎重研究，物权法以不作

规定为宜。而且物权法不作规定，也不影响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关的规定。因此，本条

对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是否支付土地使用费的问题未作规定。”〔２３〕 由此可见，立法者实

际上回避了收费问题。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向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４次会
议提交的有关物权法草案审议报告明确指出，“法律委员会研究认为，续期后是否支付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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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问题，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对待，目前本法以不作规定为宜。届时，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再作慎重研究。因此，建议删去这一条中关于土地使用费的规定。”无论是从反面解释还是从

历史解释来看，《物权法》第１４９条的本意不能认为包含了如何具体续期的具体问题，这属于法律
的有意沉默，就此问题进行了回避，但这种沉默也是引发当前对此问题争议的主要原因，也是当前

立法应当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笔者认为自动续期不应当采纳无偿续期的立场，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无偿自动续期有违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原则。因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期限越

长，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所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也会相应地越高，若转化到房价成本中，则相

应购房人所支付的房价也会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不同出让期限的住宅用地都予以一律

平等对待，加以无偿自动期限，则有悖于公平理念。〔２４〕

第二，无偿自动续期可能会加剧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进一步加剧炒房行为，房屋将异

化为一种投资的商品，而不是用于居住。〔２５〕 在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上，不少人购买房屋完全是

基于投资行为，而非居住目的。房屋作为一种商品，虽然可以进入流通领域，但其也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其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居住权的实现，关涉基本民生。因此，从立法本意来看，物权

法自动续期规则也是为了保障房屋所有权人的居住权，若采纳无偿自动续期论，此时有可能导

致房屋被进一步炒作，不利于保障公民居住权。

第三，无偿自动续期会降低土地利用效率，加剧土地资源稀缺性的矛盾。不利于对土地的

充分利用。〔２６〕 土地收益具有很强的财政属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续期，可以提供稳定的地方

财源，为社会保障、民生支出和经济建设提供持续的动力，有利于保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

转。〔２７〕 无偿续期论会削弱国家对社会资源的调控能力，可能导致土地资源占有不公状态长期凝固

化。对于自动续期可能引致的重大社会效应，立法者和学界应当予以及早重视和充分研究。〔２８〕

第四，无偿续期可能导致政府对特定地块基础设施的投资减少，从而不利于住宅周边环境

的改善，最终也将影响房屋所有权人权益的实现。因为房屋价值与周边环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尤其应当看到，无偿续期有可能导致政府减少对危旧房屋的改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减少，

也最终不利于对民生的保护。

（二）有偿续期不宜采纳出让金标准

在２０１６年４月发生的 “温州二十年土地使用权期满续期收费事件”中，当地国土局按照现

在的土地出让金标准要求卖房者补缴相应的土地出让金，否则不予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这一事

件中所采取的收费标准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其根本原因

在于收费标准过高。换言之，采纳有偿续期立场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合理的续期收费标准，

对此，未来民法典物权编应当作出积极的回应。笔者认为，不应当按照土地出让金标准确定住

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的收费数额，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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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住房本身涉及公民居住权的保障。自动续期规则的目的在于保障居者有其屋的权利，

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生活，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

本民生。什么是 “民生”？最大的民生就是公民的财产权问题。公民的财产权问题解决不好，就

不可能真正解决好民生问题。老百姓购买商品房之后，取得了无期限的房屋所有权，如果住宅

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需要收费，但采纳出让金标准收费，导致收费过高，老百姓可能交不起续期费

用，这相当于变相剥夺了老百姓的财产权，显然违背了 《物权法》保护公民财产权的立法目的。

第二，续期不同于出让。从逻辑上而言，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如果使用权人

要继续享有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则应当予以再次出让，《土地管理法》及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曾采纳这一立场。但是 《物权法》确立了自动续期规则，否定了政府与当事人之间通过合意来达

成出让合同，这种强制规定就意味着续期不同于缔约，也就是，这不是一个出让行为。因此，按

照土地出让金的标准确定续期的收费标准，因为欠缺 “出让”这一大前提，所以是没有依据的。

第三，采纳出让金标准，有可能导致自动续期规则沦为具文。一方面，许多公民可能因为

支付不了高昂的续期费用，而无法续期，这就使得自动续期规则不能够得到实际运用，老百姓

也不能从中享受到应有的福利和实惠。另一方面，在无法续期的情况下，公民对房屋的所有权

与国有土地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将无法调和，也会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采纳出让金标准不符合未来立法的指导精神。追溯至 《物权法》，其出台这一规定是

为了给老百姓一颗 “定心丸”，以出让金标准收费，就会使很多人担心有生之年可能负担不起续

期费用，而百年之后，可能由后代负担过高的续期费用，可能也对不起子孙后代〔２９〕。放眼于民

法典的制定，这种做法也不符合 《产权保护意见》所确立的 “形成公民住宅财产的长久受保护、

良好和稳定预期局面”指导精神。

总之，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应当收费并不意味着应当按照土地出让金收费，因为考虑

到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不同，收费还是应当考虑社会福利这一方面

的性质，也应当予以政治的考量来保障民生的安定。具体的续期费用标准应考虑购买现有房屋

的负担、购买时间所涉及的合理预期以及国家的财政收入结构来予以具体确定。〔３０〕

（三）续期收费标准应当考虑最低居住面积

《物权法》第１４９条本来是为保护老百姓财产权而设，收费过高会使立法效果大打折扣。如
前所述，房屋是每个公民的基本财产，对于绝大多数公民来说，公民的房屋也是公民的安身立

命之本，其居住的房屋可能是其终身的积蓄，保护公民的房屋所有权就是保护公民的基本财产

权、居住权和基本人权。如果把续期收费的标准制定得过高，甚至与土地使用权出让费等同，

老百姓可能交不起续期费用，这相当于变相剥夺了老百姓的财产权，显然违背了 《物权法》保

护公民财产权的立法目的。

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后如何有偿续期的问题，学界目前有如下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

点：一是 “首套房屋无偿续期论”，该观点认为，只要居民名下只有一套房屋，那么其住宅建设

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就应当免费续期，其关键理由也在于其认为住房是一个社会福利问题，

从保障公民居住权、抑制房产投机角度来看，按照房屋套数来认定是否有偿续期是合理的。〔３１〕

·１８·

王利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规则　

〔２９〕

〔３０〕

〔３１〕

参见前注 〔８〕，刘锐文，第１０页。

参见孙良国：“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的前提问题”，《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第５９页。

参见前注 〔１８〕，叶剑平等文，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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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超额面积有偿续期论”，该观点认为，在确定有偿续期的同时，还必须考虑生存需要的居

住面积。〔３２〕 换言之，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有偿续期应当确立一个免征费用的面积，只有超过

一定标准的住宅面积，续期才应当收费。

上述两种有偿续期的观点均区分了不同情形来确定有偿续期的具体实施方案，在这一点上，

笔者深表赞同，但确实应当看到，住宅的情形十分复杂，中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虽然为

３２．９１平方米，〔３３〕 但住房的分布不均衡，有人购房是为了自住，而也有人购房是为了投资。有
人的居住面积较大，但有的家庭居住仍然十分拥挤。完全采用 “一刀切”式的标准可能并不合

理，而应当在考虑相关因素的前提下确定不同的续期收费标准。但是一概免除首套房屋的续期

费用，也是不合理的，因为首套房屋的面积可能比较大，其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如果本

身较短，其房价也相对较低，在此情形下，如果免于交费，则对房屋面积较小，但因为住宅建

设用地使用权期限较长而导致房价较高的，则不公平。所以，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笔者原则上赞同第二种观点，但是该观点单纯根据人均面积确立续期是否有偿，可能也并不合

理。例如，有的家庭成员较多，其人均均摊的面积较少，而有的家庭成员可能较少 （如单亲家

庭），此时，不考虑房屋的实际居住情况，而单纯从数量上作比较并不合理。

笔者认为，在确定续期收费标准时，首先应当确定最低的居住面积 （如确定人均为３０平方
米左右），只要在这个居住面积以下的，则只应当象征性地收取续期费用。如果超过了最低的居

住面积，则应当采取一种超额累进的收费标准，以更好地实现公平分配和收入调节的功能。由

于我国目前不动产登记已经实现了电子化，不动产统一登记已经完成，查询房屋面积已经不存

在技术障碍，在此情形下，确定一般的居住标准相对较为容易。关于续期收费的具体幅度，则

应当考虑如下因素来确定相应的续期收费标准：

一是考虑购房目的。具体而言，续期收费需要考虑购房人购房是用于自住，还是用于投资

或兼顾自用与经营。一般来说，一个人购买二套或者二套房屋后，有可能就具有了投资的目的，

所以，适当提高续期收费的标准，也不会影响其居住权的实现。

二是考虑人均居住面积。如前所述，考虑人均居住面积来确定收费标准比 “首套房屋无偿

续期论”更为合理。人均面积高，则续期费用也应当更高。

三是考虑家庭的规模。完全根据人均居住面积确定续期收费标准，也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

理性，因为当多个人居住在一套面积较大的房屋中时，即使其人均面积比单个人居住在一套房

屋中的面积要小，此时，对多个人收取较高的续期费用可能更为合理。举例而言，一个人居住

在７０平方米的房子中，和三个人居住在２００平方米的房子中，虽然后者的人均居住面积小于前
者，但很显然，对后者的续期收费应当高于前者。

五、结　语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要形成保护住宅财产的长久稳定预期，就必须要

解决房屋所有权的永久性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性之间的矛盾。鉴于 《物权法》只是确立了

自动续期规则，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即：故应加快民法典编纂，在物权编中完善住

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规则，真正将 《产权保护意见》保护产权、保障民生的精神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程啸］

·２８·

清华法学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３２〕

〔３３〕

参见前注 〔３０〕，孙良国文，第６６页。

参见 “中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３２．９１平”，载 《上海证券报》２０１４年５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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